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榕开市监快撤处〔2024〕2号

当事人：福州市马尾区桔力建材商行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105MA2Y1B3W8H

经营场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136号阳光城世纪广场办公楼A#楼18层10办公

经营者：刘礼桔

身份证号码：窗体顶端

身份证号码：******************
 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2023年10月12日，潘炎浩向本局举报，表示其是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136号阳光城世纪广场办公楼A#楼18层10办公的产权人，反映福州市马尾区桔力建材商行未经其允许将个体户注册在该地址下，涉嫌在注册过程中提交虚假材料，要求核实查处。

2023年10月16日，本局执法人员前往福州市马尾区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调查房屋产权档案。经调查房屋产权档案，福州市马尾区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登记及档案系统中显示“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136号阳光城世纪广场办公楼A#18层10办公”的所有人是潘炎浩，不是我局提供的“榕房权证 FZ 字第 15048177号”产权证中显示的“刘阳”。同日，我局执法人员填写了《立案审批表》，报局领导批准后予以立案。

我局执法人员电话联系经营者刘礼桔及委托人周欣，电话无人接听。

2023年10月27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经营者刘礼桔身份证住址邮寄《询问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签收”，当事人未在限期内前来配合调查。

2023年10月27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当事人经营场所邮寄《询问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代取件，快件已派送至【福州马尾阳光城SOHO店】”。

2023年10月27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委托人周欣身份证住址邮寄《询问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签收”，当事人未在限期内前来配合调查。

2023年10月27日，本局执法人员到福州市马尾区桔力建材商行经营场所（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136号阳光城世纪广场办公楼A#18层10办公）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经营活动。

现本案调查终结，本案未采取强制措施。

调查认定的事实：经查，当事人于2017年2月28日取得设立登记，其办理设立登记所提交的经营场所“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136号阳光城世纪广场办公楼A#18层10办公”产权证《榕房权证 FZ 字第15048177号》显示房屋所有人为“刘阳”，经调查房屋产权档案，“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136号阳光城世纪广场办公楼A#18层10办公”的所有权人为“潘炎浩”，并非“刘阳”。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举报单》一份 ，证明案件来源；

2.《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一份，证明福州市马尾区桔力建材商行登记的基本情况；

3. 2023年10月16日福州市马尾区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关于核对登记住所产权材料的复函》一份，证明“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136号阳光城世纪广场办公楼A#18层10办公”的所有权人不是“榕房权证 FZ 字第15048177号”产权证中显示的“刘阳”；

4.2023年10月27日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现场照片一张，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见证人《工作证明》一份，证明福州市马尾区桔力建材商行未在登记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

5、2017年2月28日福州市马尾区桔力建材商行的设立登记材料打印件一份（共10页），证明当事人注册登记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将《撤销登记告知书》（榕开市监快撤听告字﹝2023﹞11号）在福州市马尾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在办理注册登记时，提交虚假的经营场所产权材料骗取注册登记，其行为违反了《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二条：“个体工商户提交虚假材料骗取注册登记，或者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4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注册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骗取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骗取注册登记的行为，扰乱了个体户登记管理秩序，属于情节严重的行为。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性质、事实、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决定给予从重处罚。

依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二条“个体工商户提交虚假材料骗取注册登记，或者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4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注册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的规定，决定撤销本局于2017年2月28日核准福州市马尾区桔力建材商行的注册登记。

如对本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马尾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理不停止执行。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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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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